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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抑制企业环保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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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务院组成部门推动的社会

信用体系改革试点为准自然实验，以2012—2019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

检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否降低了企业环保失信行为。研究发现：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设

立前相比，设立试点地区比未设立试点地区的企业环境违规频率平均减少了13.49%，即社会

信用体系改革试点显著抑制了企业的环保失信行为。这一结论在考虑交叠DID的偏误、安慰剂

检验、改变变量的衡量方式、考虑是否通过验收成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地区层面的

遗漏变量以及其他替代性解释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信任、媒体报道和居民的环

保意识加强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环境违规的抑制作用，这意味着政府、媒体及社会大众

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环境违规

的抑制作用在普遍信任较低和方言多样性较高的地区更显著，这表明制度化社会信任建设弥

补了关系型社会信任的不足，为当前社会信任重构提供了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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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企业环境违规是指企业环境活动未能遵守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环境法律法规，从而无法

履行与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相关的法律责任（Melnyk等，2003）。与成熟市场自下而上的“自然演

进”的发展模式不同，中国资本市场是在正式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逐步探索和发展起来的

（Xin和Pearce，1996），这种制度空隙的存在，使得利润操纵、欺诈上市、侵占公司资产、串通投

标、制假售假等违规行为具有可乘之机。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企业在环

境方面的机会主义成为常见的违规事件。未批先建、批建不符、超标或超量排污、偷排、漏排、篡

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违法违规现象屡见不鲜。根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对重污染企业环境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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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披露，2012至2019年的环境违规事件次数依次为37、49、86、86、182、140、115、95。环境违规

事件不断攀升，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倒逼我们反思环境违规的动因。

近年来，政府部门陆续出台多项环境政策对环境污染进行规制和约束，虽然企业环境违规

行为得到了初步控制，但依然存在不少环境违法事件（张雁林等，2015）。当环境规制等正式制

度发挥的作用有限时，非正式制度产生的内在约束能否产生有效作用是本文要回答的关键问

题。社会信任作为非正式制度与文化规范的落脚点，不仅是一个地区软实力形成的内生性资

源，也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社会信任促进了地区良好社

会规范和道德约束的形成，并鼓励共享的价值观和遵守公众默认的行为，从而建立区域内对诚

实行为的预期。社会信任所隐含的规范和道德约束构成了社会成员互动的准绳，使得企业能够

减少参与不道德的行为，如坏消息隐藏（Cao等，2016）、公司违规（Dong等，2018）、避税

（Kanagaretnam等，2018）、融资违规（Qiu等，2021）等。就环境违规而言，企业环境违规是管理者

通过故意或轻率行为破坏环境法规的约定，对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失信行为。而受社会信任约

束的企业可能会通过对利益相关者做出更多的道德承诺和行为约束，从而减少环境违规。

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代理人可能做出背离委托人

最大化利益的自利行为。在环境问题上，高管也可能会将自身利益置于股东等利益相关者之

上，导致代理问题产生。管理者的目标是短期利润最大化，而环境治理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

险高等特点，易使企业短期收益受到影响。此时，管理者可能逃避环境监管，通过违法违规手段

来减少企业的治污成本，从而提高短期经济效益。因此，抑制企业环境治理中的机会主义至关

重要。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所形成的约束机制可以缓解企业管理者和股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代理冲突（Qiu等，2021）。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

通知》有关部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人民银行在2015年和2016年分两批组织了43个城

市（城区）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城区）来鼓励地方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①。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以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作为信用监管框架，奖惩机制的建设将为企业环境决策

提供可靠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这将直接对企业的环境违规产生威慑作用。同时，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会在当地形成对诚实守信的教化作用，鼓励道德行为，可能会减少环境违规这一违背道

德标准的企业实践。因此，本文推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企业环保失信

行为。

为验证上述猜想，本文利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务院组成部门推动

的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为准自然实验，来研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环境违规的影响。研

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减少了企业的环境违规频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信任、媒体报道及当

地居民的环保意识强化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环境违规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环境违规的抑制作用在普遍信任缺乏、方言多样性高的地区更显著，表

明制度化社会信任弥补了关系型社会信任的不足。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现有探讨环境治理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环境规制（吴建南等，

2018；范子英和赵仁杰，2019；Zhang等，2019）以及资本市场参与者（黎文靖和路晓燕，2015；程
博，2019；姜广省等，2021）等角度来探讨其对企业环境治理的约束作用。仅有少量研究关注宗

教信仰（Du等，2014；毕茜等，2015）、家乡认同（胡珺等，2017）以及国家文化（Wang等，2021）等

①2015年8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文，将沈阳、青岛、南京、无锡、宿迁、杭州、温州、义乌、合肥、芜湖、成都这11个
城市列入首批全国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2016年4月6日，又批复了包括北京市海淀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乌海市，辽宁省
大连市、鞍山市、辽阳市，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上海市浦东新区、嘉定区，江苏省苏州市，浙江省台州市，安徽省安庆市、淮北市，福建省福州市、
厦门市、莆田市，山东省潍坊市、威海市、德州市、荣成市，河南省郑州市、南阳市，湖北省武汉市、咸宁市、宜昌市、黄石市，广东省广州市、深圳
市、珠海市、汕头市、惠州市，四川省泸州市这32个城市（城区）作为全国第二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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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制度规范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环境投资及碳排放的影响。而本文发现，社会信任作为

一种非正式制度，能够减少企业在环境方面的不道德行为，从文化视角丰富和拓展了环境治理

影响因素的系列文献。其次，以往文献主要关注社会信任的横截面变量研究，仅曹雨阳等

（2022）研究了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本文将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

作为一个社会信任冲击事件，确立其与企业环境违规之间的因果关系，能够有效解决内生性问

题，进而补充社会信任经济后果的文献。最后，与传统中国社会背景下以关系作为约束机制的

“小范围”信任不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旨在利用大数据与信息挖掘技术，将经济主体的信用记

录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信息联动，进而实现诚实守信价值观的广泛共享（王秀哲，2021），是一

种制度化社会信任建设。而本文发现，制度化社会信任可以弥补关系型社会信任的不足，这对

理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效果及当下社会信任重构具有新的启示。

二、  制度背景、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指出，要加强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领域信

用建设。要求建立企业对所排放污染物开展自行监测并公布污染物排放情况以及突发环境事

件发生和处理情况制度；建立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制度，根据企业的信用等级予以相应的鼓

励、警示或惩戒；完善企业环境行为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加强与银行、证券、保险、商务等部门的

联动等。

在总规划框架的指引下，2015年和2016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

文，分别设立了全国第一批和第二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在后续对试点城市的评估过

程中，《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评审指标（2017年版）》与《社会信任体系建设示范城市评

估指标细则（2019年版）》确定了评估指标细则，在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领域的评分标准包括

建立信用记录、在信用门户网站公示、认定红黑名单并归集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并实施

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根据这一验收标准，试点城市联合环保局（生态环境局）在信用办网站

上公布了当地企业在环保方面的失信行为，并且根据环保失信程度赋予企业不同的信用等级

评价，最后实现信用信息的跨域联动。例如，广州市信用办联合生态环境局在其网站上公布了

企业在环境方面的具体行政处罚信息。重庆市生态局2017年将60家“环保诚信企业”纳入环保

领域信用“红名单”，将4家“环保不良企业”纳入环保领域信用“黑名单”等。在形成环境信用信

息评价的基础上，各个试点城市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推行环保信用分级分类监管，让环境管理

规范、环保贡献突出和信用良好的企业享受信用红利，而让环保失信企业不仅面临直接的治理

成本与持续的环境监管抽查，其环保失信记录和环保信用评价结果还将作为重要的企业信用

信息共享至信用信息平台，作为部门信用联合惩戒的依据。

（二）文献回顾

1. 社会信任的经济后果研究

目前，社会信任的经济后果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信任能够显著提

高经济运行效率（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吕朝凤等，2019；计小青等，2020）。从微观角度来看，

一方面，地区社会信任降低了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融资决策（Wu等，2014；
Ang等，2015；曹春方等，2019；杨国超和盘宇章，2019）和供应链决策等（程博等，2021）。另一方

面，企业管理者也会将地区社会信任倡导的道德观念内化在其行为决策上，这有利于降低企业

内部代理问题。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能够降低在职消费（Dong等，2021）、减少坏消息隐藏

（Cao等，2016；Qiu等，2020）以及抑制企业盈余管理（Chen等，2021）。因此，位于社会信任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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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企业不需要设计相应的治理机制来约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Kanagaretnam等，

2018b；邱保印和程博，2021；Liu等，2022）。此外，基于社会信任的道德内涵，一些研究发现社会

信任在减少企业违规方面发挥中重要作用（Dong等，2018；Kanagaretnam等，2018；Qiu等，

2021）等。

2. 企业环境违规的经济后果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由于新兴市场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环境法规执法松懈、监管机制不完善、机会成本

和处罚较低，使得环境违规更加频繁。大量研究关注了企业环境违规的经济后果，发现环境违

规不仅会面临直接的违规处罚，还会导致违规企业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面临额外的成本

（Dasgupta等，2001；Dasgupta，2006；Lo等，2018；Wang等，2019；刘莉亚等，2022; Ma等，2022）。
进一步地，环境违规惩罚也会在同行业以及供应链中产生负面溢出效应（Zou等, 2015; Bouzzine
和Lueg，2020；Xiong等，2021）。然而，仅有少量研究关注了诱发企业环境违规的因素。从宏观

制度环境来看，发展中国家环境法规执行不到位、环境法律体系不健全（Zeng等，2010），环境

处罚成本小于环境违规带来的收益（Atkinson，2020）等被认为是引起企业环境违规的重要因

素。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基本特征和董事会治理（McKendall等，1999；Kassinis和Vafeas，
2002）、女性董事（Liu，2018）、首席执行官背景（罗喜英和刘伟，2019；Abebe和Acharya，2022）、
会计信息质量（Chircop等，2022）等均会影响企业环境违规行为。

3. 文献述评

环境治理是事关社会福利的社会性问题，社会规范理应在塑造经济主体对环境问题的认

知上发挥重要作用。遗憾的是，鲜有研究从社会信任的角度揭示其对企业环境治理的作用。同

时，以往文献关注到了环境法规以及执法力度等正式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环境违规行为的影

响，但对正式制度的解释力度有限。当潜在的政策、标准和规范发挥的作用有限时，非正式制度

更可能发挥作用。因此，亟待从非正式角度来研究企业环境违规的前因。

（三 ）研究假说

社会信任作为地区文化的关键维度之一，是一方认为另一方会执行某种特定行为的主观

概率（Gambetta，1988）。一个具有高度社会信任的地区通常有许多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当地

经济主体将会遵守而不是违反这些社会规范（Akerlof，1980）。环境问题具有道德和亲社会的

性质（Bansal和Song，2017）。而以往文献关注到了生产过程中为了促进工业化、区域发展和经

济增长等牺牲环境的不道德行为（Bakhsh等，2017；Lazăr等，2019）。许多企业利用转型经济体

中的环境政策漏洞，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进行一些环境违法违规操作。这些企业未能履行改善

自然环境和社会福利的义务，是对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失信行为。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代理人可能会进行背离委托人最大化利益的自利行为（Jensen和
Meckling，1976）。由于代理人的目标是短期利润最大化，而企业的环境治理具有投入大、周期

长、风险高的特点，难以在短期内产生经济回报，这与代理人的目标相背离。因此，在环境治理

方面，代理人往往表现出机会主义，通过偷排、漏排、不正常运行治污设施、不按规定自行监测、

伪造监测数据等方式来减少企业的治污成本，从而提高短期经济效益。而现有研究表明，社会

信任所形成的约束机制可以缓解企业管理者与股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代理冲突（Qiu等，

2021），可能对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作用。

当前，中国政府正积极引导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旨在采用大数据及信息

挖掘技术来建立经济主体的社会信用评价制度，并通过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来促进诚实守信

的道德规范形成，是制度化社会信任的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领域对

企业环境信用的监管记录与信息共享提出了要求，为环境诚信的奖惩机制发挥提供了信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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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一方面，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后，存在环境保护良好信用信息的企业会被纳入环境保护诚

信红名单，有利于企业获得降低税收、快速审批、政府优惠政策、市场准入等好处。同时，由于企

业的环境信用信息被更多的金融部门、政府部门以及供应商和客户所共享，这会对企业的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溢出效应，例如获得更多银行贷款、获得环保补助，建立更加密切的供应链关系

等。因此，遵守环境法规将变得“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后，企业的环境违

规成本将变得更加高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要求披露关于企业环境行为的基础类信用信息

和不良类信用信息，这将直接增强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鉴于赔偿费、罚款、生态恢复基金以

及其他相关负债直接增加了企业负担的环境违规成本，企业可能会减少环保失信行为。同时，

企业的环保失信信息将在环保部门、财政、工商、税务、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等部门进行共

享交换，推动有关部门和机构在行政许可、公共采购、评先创优、金融支持、资质等级评定等管

理工作中给予失信企业负面评价，这一系列的联动效应最终给企业的环境违规带来更高的成

本。尽管企业逃避环境监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环保投入与环境治理资金，但在社会信用体

系建立后，这一金额远小于环境违规成本，而且对环境守信的奖励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管理者

的守信行为，这有利于减少环境治理中的代理问题，从而抑制企业环境违规倾向。

此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会在当地形成对诚实守信的教化作用，鼓励道德行为，从而减少

环境违规这一违背道德标准的企业实践。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奖惩机制的有效运行会将守信者

留在经济网络中，而将背信弃义者驱逐出去，这最终会形成稳定的社会信任氛围。高度的社会

信任鼓励股东、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定期交流（Wu等，2014；Jha和Chen，2015），
管理者可以在更广泛、更积极的互动与合作中，通过一致的、值得信赖的行为迅速赢得声誉（福

山，2001；Engle-Warnick和Slonim，2006）。相反，如果他们被发现有不道德行为，也将遭受诉讼

惩罚或名誉损失。因此，在社会信任较高的地区，管理者会将地区信任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

较少从事违背道德准则的机会主义行为，例如减少环境违规这种损害社会大众福利的行为。此

外，环境问题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搭便车和集体行动普遍存在（Gür，2020）。当企业不相信其同

伴会遵守环境规则而减少经济利润追逐时，其也会在环境决策方面铤而走险，将实现经济利益

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了诚实守信的社会风气形成，加强了环境履约

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并且通过监测和制裁等机制来维持信任，此时，管理者便会信任其他企

业也会致力于环境保护，从而降低经济利润追逐动机，最终减少环境违规行为。综上，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孕育的诚实守信道德规范会对社会群体产生教化作用，对管理者的道德约束以及加

强各经济主体对彼此履行环境责任的信任能够减少环境决策中的机会主义，从而减少环境

违规。

因此，基于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一方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环境治理方面的

奖惩机制将通过增加企业对环境决策的履约收益和违约成本来降低企业的环境违规倾向。另

一方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利于形成地区层面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这将使管理者更加道

德，从而减少环境违规这类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H：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抑制了企业的环境违规行为。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为2012—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①，并剔除ST等T类以及数据

①根据2010年9月4日环保部公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本文将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
化、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划分为重污染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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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样本，最终获得7 168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为消除异常值对本文结果造成的影响，对所有连

续变量进行了Winsorize上下各1%的缩尾处理。本文的环境违规数据来源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IPE）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环境监管记录、实时监测数据、反馈整改数据、

排放数据等信息。本文查阅了IPE数据库中2012—2019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

环境行政处罚公告，手工搜集获得企业年度是否发生违规以及违规次数数据。其它数据来源于

CSMAR数据库、CNRDS数据库和EPS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环境违规（Violate）：根据IPE公布的上市公司环境行政处罚数据，本文以某年度企业发生

的环境违规总次数作为环境违规的变量衡量（Num_Violate）。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还构建了

环境违规虚拟变量（Dum_Violate），如果上市公司当年被环保部门或者政府进行了环保处罚，

则取值为1，否则为0。
2.解释变量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Treat_Post）：为了更好地进行因果识别，本文根据企业所在城市在不

同时间进入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设置了虚拟变量Treat_Post，如果企业所在地被列入社会信

用体系改革试点，则列入的当年和以后年份取值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

借鉴Mckendall等（1999）、Kassinis和Vafeas（2002）以及Liu等（2018），本文选取了如下三组

控制变量：公司基本特征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

（ROA）、成长机会（Growth）和企业年龄（Age）；公司治理变量，包括政治关联（PC）、董事会规模

（Board）、独立董事占比（Independent）、内部控制质量（IC）、机构投资者持股（Institution）和行

业竞争程度（HHI）；地区层面特征变量，包括第二产业占比（Second_Ind）、市场化程度（Market）
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PDI）。最后，本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YearFE）和企业固定效应

（FirmFE）。
（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本文假设，本文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并借鉴曹雨阳等（2022），
构建如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N um Violatei;t = ®0+ ®1Treat Post i;t + ®2X i;t + ¹i + ¸t + "i;t （1）

在模型中，i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Num_Violatei,t为企业环境违规，采用t期企业被环境处罚

的总次数来衡量。Treat_Posti,t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虚拟变量。Xi,t为企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控

制变量。λt为时间固定效应，μi为企业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

四、  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Num_Violate的均值为0.222，表明样本期间内平

均每个公司每年大约有0.222次环境违规行为，Dum_Violate的均值为0.102，即样本期间内大约

有731个公司年度环境违规样本，也即每10个重污染企业中就会有1个受到环保部门的处罚。

Treat_Post的均值为0.167，意味着大约16.7%的样本受到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影响。此外，本

文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之前研究基本保持一致，且符合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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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p25 中位数 p75 最大值
Num_Violate 7 168 0.222 1.047 0.000 0.000 0.000 0.000 20.000
Dum_Violate 7 168 0.102 0.303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Treat_Post 7 168 0.167 0.373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SIZE 7 168 22.256 1.295 19.703 21.334 22.065 22.996 26.120
LEV 7 168 0.422 0.210 0.051 0.252 0.411 0.576 0.950
ROA 7 168 0.058 0.065 −0.207 0.030 0.053 0.089 0.249

Growth 7 168 0.121 0.249 −0.333 0.001 0.071 0.173 1.610
Age 7 168 11.105 6.931 1.000 5.000 11.000 17.000 25.000
PC 7 168 0.324 0.468 0.000 0.000 0.000 1.000 1.000

Board 7 168 2.263 0.177 1.792 2.197 2.303 2.303 2.773
Independent 7 168 0.372 0.051 0.333 0.333 0.333 0.429 0.571

IC 7 168 0.619 0.166 0.000 0.610 0.662 0.699 0.823
Institution 7 168 0.057 0.063 0.000 0.010 0.036 0.084 0.293

HHI 7 168 0.095 0.084 0.014 0.031 0.076 0.138 0.503
Second_Ind 7 168 0.431 0.081 0.186 0.404 0.447 0.484 0.556

Market 7 168 7.930 2.059 −1.420 6.580 8.080 9.680 11.400
PDI 7 168 3.647 1.181 1.950 2.826 3.401 4.233 7.362

 
 

（二）平行趋势检验

多时点DID实施的前提条件是，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受到政策冲击之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因此，本文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具体而言，本文以试点城市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年份作为第

0年，以−1年作为比较基准，生成了Before_3、Before_2、Current、After_1、After_2和After_3六个

用于区分样本所属事件年度的虚拟变量。替换原核心解释变量Treat_Post进行回归分析，回归

结果如表2的第（1）列所示，Before_3和Before_2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即满足平均趋势假设。同

表 2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企业环境违规

变量
Num_Violate

（1） （2） （3） （4） （5）

Treat_Post −0.1360***
（−2.802）

−0.1259**
（−2.539）

−0.1319**
（−2.537）

−0.1349**
（−2.562）

Before_3 −0.0749
（−0.909）

Before_2 0.0526
（0.697）

Current −0.1724**
（−2.229）

After_1 −0.0876
（−1.113）

After_2 −0.1532**
（−2.292）

After_3 −0.0119
（−0.109）

Firm Characteristics Yes Yes Yes Yes
Corporate Governance Yes Yes Ye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Yes Yes

_Cons 0.0592
（0.044）

0.3013
（0.277）

−0.4231
（−0.337）

0.0047
（0.004）

0.0047
（0.004）

N 7 168 7 668 7 273 7 168 7 168
YearFE/FirmFE Yes Yes Yes Yes Yes

Within−R2 0.022 0.017 0.018 0.020 0.021
　　注：括号内为基于城市聚类调整标准误计算得到的t值。*、**、***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下同。由于篇幅限制，本文简化了控制变量的结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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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本文绘制了B e f o r e _ 3、B e f o r e _ 2、

Current、After_1、After_2和After_3的回归

系数以及95%的置信区间，如图1所示。可

以看到，Before_3、Before_2的系数在

95%的置信区间内包含0，表明在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前，控制组和处理组的环境违规

变化趋势相一致，C u r r e n t 、A f t e r _ 1、

After_2、After_3的系数基本显著异于0，这
意味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后控制组和处理

组的环境违规情况具有显著差异，即平行

趋势假设得到了验证。

（三）回归结果分析

在满足平行趋势假说的基础上，本文进行回归结果分析，如表2第（2）至（5）列所示。第（2）
列为仅加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Treat_Post）变量、并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后的回

归结果。可以看到，在未控制影响企业环境违规的其他因素时，Treat_Post的回归系数为

−0.1360，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抑制了企业环境违规，初步验证本文假

设的成立。第（3）至（5）列分别为依次控制公司特征变量、公司治理变量和地区特征变量后的回

归结果。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Treat_Post的回归系数始终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这

表明关键变量的统计性质非常稳定。

（四）稳健性检验

1. 交叠DID偏误的诊断与解决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FE）在处理效应同质时，可以得到真实处理效应的无偏估计。但

是，如果处理效应在组间或异时存在异质性，TWFE回归结果会得到很难解释的处理效应估计

（Goodman-Bacon，2021；De Chaisemartin和D’Haultfoeuille，2020；Baker等，2022）。此时，估计系

数可能不是各处理效应的凸加权平均和——即存在负权重问题，最终影响回归系数的估计。因

此，借鉴De Chaisemartin和D’Haultfoeuille（2020），本文对处理效应的权重进行了分解。在双向

固定效应估计中，有1 049个正权重，139个负权重，因此，负权重的比重较低，不会对估计结果

造成太大影响。尽管如此，本文对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处理效应进行了稳健性估计。根据Baker等
（2022）的建议，本文提供了Callaway和Sant’Anna（2021）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到，第

一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2015年）对环境违规影响的结果中，满足平行趋势，但不存在动态

效应。而在第二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均存在。这可能是因为第一批试

点的城市（区）数量较少（11个），无法有效地对政策进行评估，而第二批城市（区）数量较多

（32个）。此外，本文也将从未进入过处理组的样本作为控制组对每个事件进行单独的TWFE
DID回归估计，如表4第（1）（2）列所示。同样，结论未产生明显变化。

2. 安慰剂检验

由于一些不可观测变量可能同时影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企业环境违规，因此，本文采用

安慰剂检验来削弱这一不利影响。本文设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城市虚拟变量，按照实际每年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城市数量来随机选择相同数量的虚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试点城市，

重新定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虚拟变量进行回归，并重复1 000次。图2为随机抽样1 000次的回

归系数和密度分布特征。可以看到，随机选择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城市的回归系数较为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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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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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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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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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分布在0附近，且在10%水平上显著。且

绝大部分随机模拟的回归系数大于−0.1349，
这表明，随机生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

城市的方式并不能获得抑制企业环境违规

的效果，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企业环境

违规的关系并非由不可观测的因素驱动。

3. 替代变量衡量方式

本文重新设定企业环境违规虚拟变量

（Dum_Violate），若企业当年受到环保处罚

取值为1，否则为0，回归结果如表4第（3）列
所示。Treat_Pos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

明本文的研究结论较少会受到变量衡量的干扰。此外，本文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利于减

少企业环境违规，即抑制了企业环保失信，那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否促进了企业的环保守

信？本文从CNRDS数据库中获得了企业的环境优势得分（Strength），企业的环境优势建设会被

当地政府进行信用记录，从而形成对环境履约企业的奖励，而这些守信奖励也会外溢到其他主

体对企业的信用评价，因此，对于那些较少发生环境违规的企业而言，其也会有动机增强自身

的环境守信实践。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环境优势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4第（4）列。

Treat_Pos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鼓励企业环保守信，间接证明研究结

论的稳健性。

表 3    使用双重稳健估计法（DRIPW）估计所有ATTGT
g2015 系数 Z值 P>|Z| g2016 系数 Z值 P>|Z|

t_2012_2013 −0.0399 −0.55 0.583 t_2012_2013 0.0695 0.77 0.441
t_2013_2014 0.2743 0.90 0.368 t_2013_2014 −0.1543 −0.59 0.010
t_2014_2015 0.1761 1.08 0.281 t_2014_2015 0.2901 1.46 0.145
t_2014_2016 −0.1069 −0.23 0.820 t_2015_2016 0.5291 −2.24** 0.025
t_2014_2017 −0.2023 −0.46 0.643 t_2015_2017 −0.4110 −1.67* 0.095
t_2014_2018 −0.4243 −1.06 0.287 t_2015_2018 −0.3168 −1.25 0.211
t_2014_2019 −0.4207 −0.97 0.334 t_2015_2019 −0.2304 −0.85 0.394

　　注：以g2015为例，t_2012_2013、t_2013_2014分别表示政策发生前逐年组间差异。t_2014_2015、
t_2014_2016、t_2014_2017、t_2014_2018、t_2014_2019表示以2014年为基准，政策发生年及之后年份产生
的政策动态效应。

表 4    稳健性检验（一）

变量

使用“干净”的控制组 更换被解释变量 是否验收成功
第一批试点 第二批试点 Dum_Violate Strength 成功 未成功

（1） （2） （3） （4） （5） （6）

Treat_Post
−0.0522
（−0.663）

−0.1656**

（−2.569）
−0.0317***

（−2.618）
0.0630**

（2.031）
−0.1490**

（−2.324）
−0.1080
（−1.47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0.0743
（0.050）

−0.1531
（−0.107）

0.5924*

（1.920）
−8.1818***

（−6.281）
−0.3834
（−0.272）

0.4766
（0.316）

N 5 825 6 512 7 168 7 168 6 323 6 014
YearFE/Firm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Within-R2 0.027 0.021 0.031 0.047 0.025 0.022
　　注：第（3）列并未采用logit模型，这是因为面板logit无法应用于固定效应，因此，此处依然采用OLS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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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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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否通过验收成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

2017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评审指

标（2017年版）》和《社会信任体系建设示范城市评估指标细则（2019年版）》，确定了示范城市

的验收标准。随后，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评审指标，2018年1月和2019年8月，两部门

公布了第一批（12个）和第二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16个）①。显然部分城市（区）未能

满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的验收标准，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这些地区尚未取得成功。

鉴于验收成功与验收失败城市（区）之间的社会信用建设程度存在差异，本文将创建社会信用

体系的城市分为两种类型：验收成功组（处理组1）和验收失败组（处理组2），并以未创建试点的

城市为控制组，分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第（5）（6）列所示。可以看到，相比于未进入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的城市而言，社会信用试点城市创建并验收成功时对环境违规的抑制作

用更显著。

5. 控制更多地区特征变量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企业环境违规之

间的关系还可能受到其他遗漏变量的共同

驱动。如，宗教信仰、地区受教育水平、交通

便利度等。因此，本文控制了地区宗教信仰

（Religion）、地区受教育水平（Education）和
交通便利度（Highway）。本文采用中国综

合社会调查中各地区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口

占被调查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地区宗教信仰

程度。地区受教育水平主要采用当地中学

以上人口比例占当地户籍人口的比例来衡

量，交通便利度采用地区年度公路客运总

量来衡量。回归结果如表5第（1）列所示，可

以看到，交通便利度抑制了企业的环境违

规，同时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6. 其他替代性解释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集中在2015和
2016年，在该时间段内，全国范围内多项政

策在此期间实施。首先，较为严格的《环保

法》在2015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其次，自

2016年2月19日起，中国证监会批准投服中

心在上海、广东（不包括深圳）、湖南三地开

展持股行权试点，来提高对中小投资者的

保护。外部投资者保护制度也会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企业违规。最后，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等融资手段也在

支持企业环境治理。为了完善绿色债券顶层设计，2016年，发改委出台《绿色债券发行指引》。

表 5    稳健性检验（二）

变量
Num_Violate

（1） （2） （3）

Treat_Post
−0.1640**

（−2.481）
−0.1349**

（−2.562）
−0.1774***

（−3.146）

Education
−13.7700
（−0.365）

Religion
0.5569
（1.061）

Highway
−0.0191**

（−2.178）

Year1
0.0048
（0.005）

Regulation
0.1422**

（2.097）

Report
−16.7178
（−1.284）

Green_Index
0.7159
（0.854）

Green_Bond
0.0195
（0.042）

ISC
−0.0038
（−0.051）

Controls Yes Yes Yes

_Cons
1.3584
（0.917）

0.0047
（0.004）

−0.3233
（−0.179）

N 5 802 7 168 6 477
YearFE/FirmFE Yes Yes Yes

Within−R2 0.024 0.021 0.025

①2018年1月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公布杭州市、南京市、厦门市、成都市、苏州市、宿迁市、惠州市、温
州市、威海市、潍坊市、义乌市、荣成市这12个城市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2019年8月，确定青岛市、武汉市、鞍山市、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海市嘉定区、无锡市、合肥市、淮北市、芜湖市、安庆市、福州市、莆田市、郑州市、宜昌市、咸宁市、泸州市这16个城市（区）为第二批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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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政策的实施对象与本文关注的社会信任体系建设试点的对象并不完全重合，出于谨

慎性考虑，本文控制了上述政策试点对回归结果的替代性解释。

首先，本文设置了时间虚拟变量（Year1），将2015年及以后年份定义为1，否则为0。回归结

果如表5的第（2）列所示。在此基础上，本文细化了上述政策的度量方式。本文采用地区环境规

制力度来衡量《环保法》产生的影响。环境规制变量的衡量包括两种方式：根据各省工业废水、

工业SO2和工业烟尘排放量，并利用熵值法计算各个省份的环境规制指数（Regulation）；采用各

城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环境”的词频数占报告总词数的比例来衡量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

度（Report）。其次，本文设置了中小投资者保护虚拟变量（ISC），将企业所在地被列入投服试点

的当年和以后年份取值为1，否则为0。最后，本文设置了绿色债券发行虚拟变量（Green_Bond），
将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当年及其以后年份取值为1，否则为0。本文也定义了省级层面绿色金融指

数（Green_Index），根据绿色信贷、绿色投资、绿色保险和政府支持四个指标，运用熵权法计算

出各省的绿色金融指数。控制同时期其它政策影响后的回归结果如表5第（3）列所示。可以看

到，Treat_Post的回归系数始终显著为负，表明社会信任体系建设对企业环境违规的抑制作用

不是由同期其它政策驱动的。

（五）异质性分析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只是政府部门对社会群体简单地“发号施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涉

及多方主体参与，各大经济主体是否积极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共建对于该项目的成功发挥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接下来，本文将从政府、媒体以及社会公众三个角度来阐述各利益相关方在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扮演的角色。

1. 政府信任

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根基，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发挥设计者、施工者、监理者、保

障者等角色功能。然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由政策失信、权力失信、规则失信、政绩失信等引发

的政务失信比比皆是。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如果政府部门存在大量的失信行为，其推

出的信用评价体系或奖惩机制将是一言堂式的建设，社会群体将难以对政府建立社会信用体

系的动机和举措产生信任感，那么配合政府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积极性也将大打折扣。因

此，政府信任直接决定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有效性（袁新峰，2013），进而影响信任机制对企

业环境违规的治理结果。本文采用政府透明度来衡量政府的可信性。当政府透明度较高时，公

众和上级政府部门能够掌握更多的政府决策信息，从而增加对政府的信任感（于文轩，2013）。
以《中国政府透明度指数报告》为依据，本文获取了各省份政府透明度指数（Gov_Trust），并构

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政府透明度的交互项（Treat_Post _Gov_Trust），回归结果如表6第（1）列
所示，可以看到，Trust与Gov_Trust的交乘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政府信任在一定

程度上强化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效力。

2. 媒体关注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以“奖惩制度”为重点，通过对守信行为进行表彰、对失信行为进行惩罚

来促进诚信价值观形成。早期阶段，社会网络的存在对信任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随着

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当前跨区域交易以及交易主体更加多元化的背景下，小范围内的社

会网络奖惩机制会受到限制。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由国家引导的制度化社会信任将打破

以关系网为约束的信任机制，转而让名声做成广告由大众媒体来传播。大众媒体在传播、解释

和干预环境违规行为方面将更加发挥着独特的作用（Deephouse，2000；Sarkis等，2010）。本文预

期，当媒体更加关注上市公司时，更容易将有关企业的环保守信/失信信息传播到市场，进而通

过“奖惩机制”实现对诚信价值观的引导作用，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环境违规倾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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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构建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媒体关注的交互项（Treat_Post_Media）进行回归分析，媒体关注

度采用当年企业所在地社交媒体发布的上市公司新闻总量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媒体关注度的

调节效应分析如表6第（2）列所示，可以看到，当地媒体关注度强化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企业

环境违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表 6    异质性分析

变量
Num_Violate

（1） （2） （3）

Treat_Post
0.6423
（1.393）

0.2658
（0.952）

−0.0523
（−0.771）

Treat_Post_Gov_Trust
−0.0109*

（−1.806）

Gov_Trust
0.0035
（1.250）

Treat_Post_Media
−0.0969**

（−2.370）

Media
0.1021**

（2.046）

Treat_Post_Aware
−0.1732*

（−1.909）

Aware
0.1272
（1.523）

Controls Yes Yes Yes

_Cons
−0.1340
（−0.046）

−0.3541
（−0.121）

−0.0116
（−0.009）

N 7 168 7 168 7 168
YearFE/FirmFE Yes Yes Yes

Within−R2 0.018 0.019 0.022
 
 

3. 公众环保意识

社会信用体系是否能够抑制企业环境违规还取决于群体对环保失信行为的感知，这决定

了政府推行政策产生的直接效果以及媒体传递信息的惩戒力度。当一个地区的社会群体对高

质量的环境提出较高需求时，广大消费者和社区会通过对企业施压促使其改善环境绩效

（Porter，1991；Rugman和Verbeke，1998）。此时，任何违反环境保护的行为都将受到当地居民的

谴责，而那些积极履行环境责任的企业则会受到更多的社会表扬。因此，当地居民强烈的环保

意识会对政府和媒体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产生正反馈，这将进一步抑制企业的环境

违规。本文根据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组织编制的《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7）》中的公众环

境意识得分来衡量公众环保意识（Aware），并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公众环保意识的交互

项（Treat_Post_Aware），回归结果见表6第（3）列，可以看到，公众环保意识加强了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与企业环境违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五、  信任重构：关系型信任与制度化信任

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Coleman，1990；Putnam，1993；LLSV，1997），是经济

交易的润滑剂，是促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人们之间的信任来自社团内

部个体之间的互动，正是这些社团推动了人们之间的合作并促使信任的形成（Putnam，1993；
福山，2001）。但有研究发现，中国的社会信任的“关系化”特征明显。这种“关系化”特征不是基

于团体内部的交往，而是基于认定的关系（家人、老乡、朋友、同事等）、可以搭建的关系（拉、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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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及由前两者建立形成的关系网（翟学伟，2014）。关系网对位于网络中的个体的守信与失

信行为进行扩散来施加奖惩，进而促进信任在小范围群体内确立。因此，中国人只相信自己人

和熟人，这种信任难以扩展到更远的社会（福山，2001）。然而，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不断发展以

及人口流动性的增加正在促使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迈进，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

术的兴起也使得人们之间的交往边界更加广阔，对陌生人的信任需求增加，这便迫使社会信任

重构（杨慧，2020）。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以信用活动参与者的信用记录为基础，规范信用数据的

收集和使用，形成激励守信、惩戒失信的机制，旨在建立覆盖全社会的诚信系统工程，是一种制

度化社会信任。在依靠关系作为社会信任约束机制的地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会通过其全方

位的信用记录来建立更广泛交易主体间的互信机制，从而产生社会信任重构，弥补关系型信任

的不足。

随着资本市场上的上市公司数量越来越多，信息供给将空前繁杂。但关系型社会信任导致

有限的经济主体获得企业的信息，而位于网络之外的经济主体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有限精力，

无法及时获得企业的全部信息，特别是关于企业的环境信息。此时，企业可能在环境决策方面

表现出机会主义行为。尽管关系型社会信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企业在环境方面的投机主

义，但企业可以通过构建新的社会关系来维持持续经营，例如选择新的供应商，进军新的市场

等。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将企业的环境信用评估在全社会范围内共享，这使得传统上位于网

络之外的主体也能够便利及时地获得企业的信用情况，这对企业的环境违规行为施加了可置

信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企业的环境违规概率。因此，就企业环境违规而言，本文认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环境违规的抑制作用在更加依赖关系型社会信任的地区更加显著。

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验证上述猜想：

首先，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中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态度来度量一个地

区是否更加依赖关系型社会信任。在CGSS中，问卷参与者将回答如下问题：总的来说，您同不

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根据参与者的回答，本文将非常同意、比较同

意、比较不同意以及非常不同意分别赋值为4、3、2、1，在此基础上计算地区所有问卷参与者对

该问题回答的均值作为地区关系型社会信任的衡量指标，该值越大，表明该地区认为社会上大

多人都可以信赖，也即其在判断对方是否可信时，不以亲疏远近的关系网络作为基准，关系型

信任在该地区发挥的作用较小。其次，从方言角度来衡量地区的关系型社会信任。语言是人与

人之间的沟通桥梁以及地区文化的载体。由于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因素，在中国不同地区

范围内，形成了独特的方言片区，方言是特定地区内划分族群和社会身份的重要维度

（Pendakur和Pendakur，2002）。当一个地区方言多样性较低时，群体的相似性较强，人们会忽视

方言在区分群体中的作用，导致整体社会信任水平可能较高。相反，较高的方言多样性会导致

社会碎片化和社会对抗，人们会无意识地采用方言作为交易对象是否值得信任的标准，这种建

立在地缘上的关系型信任显然会降低一个地区的普遍信任水平。因此，一个地区的方言种类与

关系型社会信任程度正相关。

本文预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环境违规的抑制作用在更加依赖关系型信任的地区

更显著。本文按照一个地区对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普遍信任）、方言多样性的中位数将全样本

划分为高关系型信任地区和低关系型信任地区，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到，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对企业环境违规的抑制作用在普遍信任程度更低、方言多样性较高的样本中更加显著，验

证了前述猜想，即社会信任体系建设旨在全方位提高社会信任，弥补了关系型信任的不足，从

而为当前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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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关系型社会信任与制度化社会信任

变量
Num_Violate

普遍信任低 普遍信任高 方言多样性低 方言多样性高
（1） （2） （4） （3）

Treat_Post
−0.1329**

（−2.375）
−0.1398
（−1.193）

−0.0972
（−1.524）

−0.2017**

（−2.03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_Cons
1.1158
（0.439）

−1.2413
（−0.530）

−0.7897
（−0.428）

0.9799
（0.360）

N 3 559 3 609 3 694 3 474
YearFE/FirmFE Yes Yes Yes Yes

Within− R2 0.038 0.031 0.032 0.022
　　注：费舍尔组合检验（permutation test）结果显示，500次bootstrap的P值分别为0.041和0.009。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标志着国

家层面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相关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正在向强制性制

度变迁进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亟待评估。本文基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

试点城市的准自然实验，研究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环境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环境违规频率，即抑制了企业的环保失信行为。且政府信任、媒

体关注以及公众环境意识强化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环境违规的抑制作用。考虑到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通过信用记录、奖惩评价以及来引导社会诚信的价值观形成，进而实现社会从关

系型信任到制度化信任的转变，本文研究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否弥补了关系型社会信任的

不足。本文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环境违规的抑制作用在普遍信任不足和方言多样性

较高的地区更加显著，即制度化社会信任建设弥补了关系型社会信任的不足。针对本文的研究

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通过奖惩机制来制约经济主体的违规

行为，这对于营造有序的经济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家应继续加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力

度，将更多经济主体的信用情况纳入评估范围。同时，政府部门也应倡导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

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应用，从而使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充满效率。第二，在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中也应着重关注政府的信任问题。在全社会信用信息的生产中，政府既是政务信用信息的

生产者，也是企业、个人和社会各类非政务信用信息的主要控制者。如果政府部门缺乏信任，政

府的政策措施只能是一言堂，这会进一步制约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进程。第三，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过程中也要大力发挥媒体以及社会公众的作用，社会信用体系的奖惩机制将通过媒体进

行放大，而社会大众的道德感知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奖惩效果。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离

不开政府、媒体以及社会大众的共同努力。第四，社会信任作为非正式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环境保护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国在追求高质量正式制度的同时，应不断完善非正式

制度建设，这对于实现“碳中和”和“碳达峰”的环境目标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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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opportunism of firms in the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leads to more common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Illegal pollution discharge, falsification of monitoring data and failing to
instal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as required are common, which forces us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ality and
pro-society, so a few studies focus on the impact of informal institutional norms such as religious belief,
hometown  identity  and  national  culture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and carbon emission. The values and ethics of social trust constitute the
yardstick of social members’ interaction, which can curb the immoral behavior of firms, so firms subject
to  social  trust  may also reduce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by making more moral  commitments  to
stakeholders.

 

116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5卷第3期）

http://dx.doi.org/10.1007/s10551-019-04156-1
http://dx.doi.org/10.1002/(SICI)1097-0266(199804)19:4&lt;363::AID-SMJ974&gt;3.0.CO;2-H
http://dx.doi.org/10.1002/(SICI)1097-0266(199804)19:4&lt;363::AID-SMJ974&gt;3.0.CO;2-H
http://dx.doi.org/10.1016/j.jom.2009.10.001
http://dx.doi.org/10.1002/bse.2711
http://dx.doi.org/10.1073/pnas.1014345108
http://dx.doi.org/10.1016/j.jbusres.2021.03.023
http://dx.doi.org/10.1016/j.tre.2021.102345
http://dx.doi.org/10.1016/j.jclepro.2010.04.005
http://dx.doi.org/10.1016/j.jeem.2019.102254
http://dx.doi.org/10.1016/j.jclepro.2014.09.099
http://dx.doi.org/10.1007/s10551-019-04156-1
http://dx.doi.org/10.1002/(SICI)1097-0266(199804)19:4&lt;363::AID-SMJ974&gt;3.0.CO;2-H
http://dx.doi.org/10.1002/(SICI)1097-0266(199804)19:4&lt;363::AID-SMJ974&gt;3.0.CO;2-H
http://dx.doi.org/10.1016/j.jom.2009.10.001
http://dx.doi.org/10.1002/bse.2711
http://dx.doi.org/10.1073/pnas.1014345108
http://dx.doi.org/10.1016/j.jbusres.2021.03.023
http://dx.doi.org/10.1016/j.tre.2021.102345
http://dx.doi.org/10.1016/j.jclepro.2010.04.005
http://dx.doi.org/10.1016/j.jeem.2019.102254
http://dx.doi.org/10.1016/j.jclepro.2014.09.099
http://dx.doi.org/10.1007/s10551-019-04156-1
http://dx.doi.org/10.1002/(SICI)1097-0266(199804)19:4&lt;363::AID-SMJ974&gt;3.0.CO;2-H
http://dx.doi.org/10.1002/(SICI)1097-0266(199804)19:4&lt;363::AID-SMJ974&gt;3.0.CO;2-H
http://dx.doi.org/10.1016/j.jom.2009.10.001
http://dx.doi.org/10.1002/bse.2711
http://dx.doi.org/10.1073/pnas.1014345108
http://dx.doi.org/10.1016/j.jbusres.2021.03.023
http://dx.doi.org/10.1016/j.tre.2021.102345
http://dx.doi.org/10.1016/j.jclepro.2010.04.005
http://dx.doi.org/10.1016/j.jeem.2019.102254
http://dx.doi.org/10.1016/j.jclepro.2014.09.099
http://dx.doi.org/10.1007/s10551-019-04156-1
http://dx.doi.org/10.1002/(SICI)1097-0266(199804)19:4&lt;363::AID-SMJ974&gt;3.0.CO;2-H
http://dx.doi.org/10.1002/(SICI)1097-0266(199804)19:4&lt;363::AID-SMJ974&gt;3.0.CO;2-H
http://dx.doi.org/10.1016/j.jom.2009.10.001
http://dx.doi.org/10.1002/bse.2711
http://dx.doi.org/10.1073/pnas.1014345108
http://dx.doi.org/10.1016/j.jbusres.2021.03.023
http://dx.doi.org/10.1016/j.tre.2021.102345
http://dx.doi.org/10.1016/j.jclepro.2010.04.005
http://dx.doi.org/10.1016/j.jeem.2019.102254
http://dx.doi.org/10.1016/j.jclepro.2014.09.099


This paper takes the pilot reform of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o study
wheth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ized social credit system will inhibit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It is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reform, the frequency of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in pilot areas is reduced by 13.49% on average
compared with that in non-pilot areas.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considering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and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inds that government trust, media
coverage and local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engthen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is
more significant in areas with a lack of general trust and higher dialect diversity, indicating that
institutionalized social trust makes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relational social trust.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existing literature studi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apital
market participants. This paper finds that social trust, as an informal system, can reduce the unethical
behavior of firms in the environment, which enriches and expands the literature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Second, this paper takes the pilot
reform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as a shock of social trust, which establish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rust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and supplements the literatur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social trust. Third, this paper finds that institutionalized social trust can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relational social trust, which has new enlightenme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trust.

Key words: social trust;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government trust; media coverag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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